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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漢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本校教師從事學術研究，

以提高本校學術水準，並配合「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

之執行，特訂定「大漢技術學院教師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

演活動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獎助對象：本校專任教師。 

 三 、獎助條件 

     （一）本校專任教師之學術論文、經合格立案出版社正式發行

並上架銷售之學術專書著作、專利或展演活動，且除專

利外均需在論著、展演請柬上表明為本校教師者。 

     （二）學術論文著作(含合著)須與其學術專長或教學課程相

關。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獎勵： 

           1.其學術論文著作或展演活動已領取本校專題研究計畫

獎助者。 

           2.已獲其他學術機構論文獎助或領有稿費之期刊著作

者。            

 四 、獎助範圍 

      符合下列各項之一，且未在本校申請獎助者，得依下列項目申

請獎助。 

     （一）學術論文類：提出前一年度十月一日起至當年度九月三

十日止期間內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研討會發表

之學術論文。 



     （二）學術專書著作類：提出前一年度十月一日起至當年度九

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出版之學術專書或著作。 

     （三）藝術展演活動類：提出前一年度十月一日起至當年度九

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從事之展演活動。 

     （四）專利類：提出前一年度十月一日起至當年度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內國內外專利。  

 五 、獎助項目及金額 

     （一）學術論文類： 

       1.國際學術期刊 

           （1）發表於名列 SSCI、SCI、AHCI 之學術刊物者，每篇

最高獎助新台幣伍萬元。 

           （2）發表於名列 EI 之學術刊物者，每篇最高獎助新台

幣貳萬元。 

           （3）發表於名列 EconLit、FLI、MLA 之學術刊物者，每

篇最高獎助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4）除上述外具 ISSN 碼國際(不含大陸地區)學術期刊

論文，每篇最高獎助新台幣壹萬元。 

          2.國內學術期刊 

           （1）發表於名列 TSSCI、THCI 之學術刊物者，每篇最高

獎助新台幣貳萬元。 

           （2）發表於其他有正式審稿制度之學術刊物，依其出版

單位不同，獎助金額分別為：全國性學會出版，每

篇最高獎助新台幣壹萬貳仟元；公私立大學出版者，

每篇最高獎助新台幣陸仟元；公私立學院出版者，

每篇最高獎助新台幣參仟元。 

          3.國際性研討會論文（三個國家以上著作者發表論文）： 

           （1）外語發表且研討會舉辦地點在國外，每篇最高獎助

新台幣壹萬貳仟元。 

           （2）外語發表且研討會舉辦地點在兩岸三地，每篇最高

獎助新台幣壹萬元。 

           （3）非外語發表且研討會舉辦地點在國外，每篇最高獎

助新台幣捌仟元。 

           （4）非外語發表且研討會舉辦地點在兩岸三地，每篇最

高獎助陸仟元。 



          4.區域性研討會論文（大陸、香港、台灣著作者發表論

文）： 

           （1）研討會舉辦地點在大陸、香港：每篇最高獎助新台

幣陸仟元。 

           （2）研討會舉辦地點在台灣：每篇最高獎助肆仟元。 

     （二）學術專書著作類  

           非教科書並有國際書碼編號（ISBN 號碼）且上架銷售之

學術著作，以第一版申請為原則，每件最高獎助新台幣

壹萬貳仟元；但一般編纂著作、通俗報導、翻譯作品，

則不予獎勵。 

     （三）藝術展演活動類  

           1.展演A類： 

             在國外具審查制之場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認定）

之展演活動，每場最高獎助新台幣肆萬元。 

           2.展演B類： 

             大陸地區、國立美術館、歷史博物館、國家音樂廳、

國家劇院之展演活動，每場最高獎助新台幣貳萬元。 

           3.展演C類： 

             在台北市美術館、台灣美術館、直轄市立文化局及藝

術中心、中山堂之展演活動，每場最高獎助新台幣壹

萬元。 

           4.展演D類： 

             非屬上述B類及C類以外之國、省、市、縣博物館、文

化局、文化中心、社教館、藝術館等之展演活動，每

場最高獎助新台幣伍仟元。 

           5.展演E類： 

             在財團法人、學校和立案之藝文中心或展出場所之展

演活動，每場最高獎助新台幣貳仟元。 

     （四）專利類 

           1.獲得多國專利者，屬發明者每件最高獎助貳萬元，屬

新型式樣者每件最高獎助壹萬元。多國之定義為三個

國家以上。 

           2.獲得國外專利者，屬發明者每件最高獎助壹萬伍仟元，

屬新型式樣者每件最高獎助捌仟元。 



           3.獲得國內專利者，屬發明者每件最高獎助壹萬元，屬

新型、新式樣者每件最高獎助伍仟元。 

      受獎勵之學術論文、專利或展演活動如為單一作者，給予最高

獎助金額；如為多人合著，依比例獎助之。兩人合著者，第一

作者獎助 70﹪，第二作者獎助 30﹪。三人合著者，第一作者

獎助 50﹪，第二作者獎助 30﹪，第三作者獎助 20﹪。四人合

著者第一作者獎助 40﹪，第二作者獎助 30﹪，第三作者獎助

20﹪，第四作者獎助 10﹪。五人合著者，第一作者獎助 35﹪，

第二作者獎助 25﹪，第三作者獎助 20﹪，第四作者獎助 10﹪，

第五作者獎助 10﹪。六人合著者比照五人合著情形辦理，但

第六人及第六人以後作者不予獎助。 

六 、申請時間 

      申請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演活動獎助之教師於每年九月三

十日前向所屬各系、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 

 七 、檢附資料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相關文件(應檢附之資料未完備者，該項成

果獎助申請案將不予審議) 

     （一）本校「教師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演活動獎助申請表」。 

     （二）申請學術論文獎助者：  

           1.期刊著作全文影本(附封面與目錄)或抽印本一式三

份。 

           2.研討會論文全文影本(附封面與目錄或光碟) 一式三

份。 

           3.如申請國際性研討會論文，應檢附三個國家以上著作

者發表論文之相關證明文件。 

           4.如申請 SSCI 等國際性學術期刊刊載者，或 TSSCI 等之

學術期刊刊載者，應檢附當年度該論文所刊載的期刊

為 SSCI 等或 TSSCI 等之收錄期刊的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學術專書著作獎助者： 

           專書正本一式三份。 

     （四）申請藝術展演活動獎助者：  

            (一)以學校名義之展演證明一式三份。 

            (二)展演成果冊一式三份。 

     （五）申請專利獎助者：  



           1.專利證書影本一式三份。 

           2.專利公報影本一式三份。 

      教師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演活動成果，一式三份分別留存

人事室、系（通識教育中心）、學校圖書館，供各界閱覽。 

 八 、申請作業程序  

     （一）各系、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後，送人事室

彙整交由教師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演活動審核小組

進行申請案複審後，結果送交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後，

報請校長核定。 

     （二）教師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演活動審核小組之組成，

由技術合作處處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推選六人組成之。 

 九 、教師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演活動成果內容相似度高且發表

形式相同，同一年度以申請一案為限。 

 十 、教師以不實文件或資料申請者，除取消其當年度申請資格，繳

回獎助金額外，次年停止其申請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演活

動獎助權利一年。並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 

十一、本要點所需費用由教育部對本校改善師資補助款支付，但得視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多寡彈性調整之。每

位教師依據本要點申請之補助金額，應與依據本校其他運用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之相關法規所申

請之獎補助金額合併計算，每年度以新台幣壹拾伍萬元為上

限。。 

十二、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附表：學術論文著作、專利與展演活動獎助金額表 

獎助類別 最高獎助金額 

期刊 

國際性 

學術期刊 

SSCI、SCI、AHCI 五萬 

EI 二萬 

EconLit、FLI、MLA 一萬五 

其他具 ISSN 碼國際(不含大陸地區)

學術期刊論文 
一萬 

國內 

學術性期刊 

TSSCI、THCI 二萬 

全國性學會出版者 一萬二 

公私立大學出版者 六千 

公私立學院出版者 三千 

研討會 

國際性 

外語發表 
舉辦地：國外 一萬二 

舉辦地：兩岸三地 一萬 

非外語發表 
舉辦地：國外 八千 

舉辦地：兩岸三地 六千 

區域性 

舉辦地：大

陸、香港 
 六千 

舉辦地：台灣  四千 

學術專

書著作 

非教科書並有國際書碼編號（ISBN 號碼）且上架銷

售之學術著作 
一萬二 

藝術展

演活動 

A類 
在國外具審查制之場所（校教評會審

查認定）之展演活動 
四萬 

B類 
大陸地區、國立美術館、歷史博物館、

國家音樂廳、國家劇院之展演活動 
二萬 

C類 

在台北市美術館、台灣美術館、直轄

市立文化局及藝術中心、中山堂之展

演活動 

一萬 

D 類 

非屬上述 B類及 C類以外之國、省、

市、縣博物館、文化局、文化中心、

社教館、藝術館等之展演活動 

五千 

E 類 
在財團法人、學校和立案之藝文中心

或展出場所之展演活動 
二千 

專利 

多國 
發明 二萬 

新型式樣 一萬 

國外 
發明 一萬五 

新型式樣 八千 

國內 
發明 一萬 

新型式樣 五千 

註：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引用文獻索引。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用文獻索引。 

EI(Engineering Index)：工程索引。 

A & HCI(Art & Humanity Citation Index)：人文引用文獻索引。 

EconLit：經濟學文獻資料庫。 

FLI（Financial Literature Index)：財務國際期刊索引。 

MLA（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當代全球語言文學資料庫。 

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台灣社會科學引用文獻索引。 

THCI（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台灣人文學引文索引。  

 
 


